
广水市民政局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处

罚、从轻行政处罚“三张清单” 

不予处罚事项清单 

  

序

号 

处罚事项 处罚事项

编码 

不予处罚的情形 不予处罚的依据 备注 

1 

  

对不使用标准

地名或者地名

书写不规范的

处罚 

  

 

违法行为轻微并

及时纠正，没有

造成危害后果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二十七条第二

款 

 

2 

擅自编制行政

区 域 界 线 详

图，或者绘制

的地图的行政

区域界线的画

法与行政区域

界线详图的画

法不一致的处

罚 

  

 

违法行为轻微并

及时纠正，没有

造成危害后果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二十七条第二

款 

 

3 

故意损毁或者

擅自移动界桩

或者其他行政

区域界线标志

 

违法行为轻微并

及时纠正，没有

造成危害后果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二十七条第二

款 

 



物的处罚 

  

4 

对未经批准，

擅自兴建殡葬

设施的行政处

罚 

  

 

违法行为轻微并

及时纠正，没有

造成危害后果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二十七条第二

款 

 

  

  

减轻处罚事项清单 

  

序

号 

处罚事项 处罚事项

编码 

减轻处罚的情形 减轻处罚

的依据 

备

注 

  

1 

对不使用标

准地名或者

地名书写不

规范的处罚 

 
（一）主动消除

或者减轻违法行

为危害后果的。 

（二）受他人胁

迫有违法行为

的。 

（三）配合行政

机关查处违法行

为有立功表现

的。 

（四）其他依法

减 轻 行 政 处 罚

的。 

  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二十七条第一

款 

 



  

  

2 

擅自编制行

政区域界线

详图，或者

绘制的地图

的行政区域

界线的画法

与行政区域

界线详图的

画法不一致

的处罚 

  

 
（一）主动消除

或者减轻违法行

为危害后果的。 

（二）受他人胁

迫有违法行为

的。 

（三）配合行政

机关查处违法行

为有立功表现

的。 

（四）其他依法

减 轻 行 政 处 罚

的。 

  

  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二十七条第一

款 

 

  

  

3 

故意损毁或

者擅自移动

界桩或者其

他行政区域

界线标志物

的处罚 

  

 
（一）主动消除

或者减轻违法行

为危害后果的。 

（二）受他人胁

迫有违法行为

的。 

（三）配合行政

机关查处违法行

为有立功表现

的。 

（四）其他依法

减 轻 行 政 处 罚

的。 

  

  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二十七条第一

款 

 



  

4 

对 未 经 批

准，擅自兴

建殡葬设施

的行政处罚 

  

 
（一）主动消除

或者减轻违法行

为危害后果的。 

（二）受他人胁

迫有违法行为

的。 

（三）配合行政

机关查处违法行

为有立功表现

的。 

（四）其他依法

减 轻 行 政 处 罚

的。 

  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二十七条第一

款 

 

从轻处罚事项清单 

  

序号 处罚事项 处罚事项

编码 

从轻处罚的情形 从轻处罚的依据 备注 

  

1 

对不使用标

准地名或者

地名书写不

规范的处罚 

 
（一）主动消除

或者减轻违法行

为危害后果的。 

（二）受他人胁

迫有违法行为

的。 

（三）配合行政

机关查处违法行

为有立功表现

的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二十七条第一

款 

 



（四）其他依法

从轻行政处罚

的。 

  

  

2 

擅自编制行

政区域界线

详图，或者

绘制的地图

的行政区域

界线的画法

与行政区域

界线详图的

画法不一致

的处罚 

  

 
（一）主动消除

或者减轻违法行

为危害后果的。 

（二）受他人胁

迫有违法行为

的。 

（三）配合行政

机关查处违法行

为有立功表现

的。 

（四）其他依法

从轻行政处罚

的。 

  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二十七条第一

款 

 

  

  

3 

故意损毁或

者擅自移动

界桩或者其

他行政区域

界线标志物

的处罚 

  

 
（一）主动消除

或者减轻违法行

为危害后果的。 

（二）受他人胁

迫有违法行为

的。 

（三）配合行政

机关查处违法行

为有立功表现

的。 

（四）其他依法

  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二十七条第一

款 

 



从轻行政处罚

的。 

  

  

4 

  

  

对未经批

准，擅自兴

建殡葬设施

的行政处罚 

  

 
（一）主动消除

或者减轻违法行

为危害后果的。 

（二）受他人胁

迫有违法行为

的。 

（三）配合行政

机关查处违法行

为有立功表现

的。 

（四）其他依法

从轻行政处罚

的。 

  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二十七条第一

款 

 

 


